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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领域数据合理使用的司法实践与产业启示 

 
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，使数据成为驱动产业创新的

重要生产要素，而数据合理使用边界的模糊性，已成为制约人工

智能产业合规发展的瓶颈。此类纠纷的本质是数据合理使用规则

的适用分歧，不仅关乎相关法律条款的落地，更直接影响人工智

能产业的合规发展。赛迪研究院建议建立健全数据合理使用规则

体系、完善数据产权保护体系、强化协同共治，为人工智能产业

合规发展、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提供指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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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工智能数据权益的核心知识产权界定需要厘清两个问题 

（一）数据产权权属界定 

一是权利主体与内容划分不明。数据流转涉及收集者、整理

者、原始权利人等多主体，各主体的权利范围如何界定，缺乏统

一标准。二是数据类型的权属差异模糊。从形态看，独创性汇编

作品与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保护路径未明确区分；从来源看，个

人信息数据、企业经营数据、公共数据的产权边界亟待厘清。三

是非独创性数据集合争议突出。实践中此类数据的权属证明难度

大，如数据堂案中双方争议点为非独创性数据的权利归属，因我

国缺乏此类数据权利认定的明确依据，导致案件审理中权属判定

难度较大，这也直接暴露了相关规则空白，进而影响数据的合法

流转与利用。 

（二）数据合理使用边界 

数据合理使用的争议也是 AI 场景下数据权益纠纷的首要焦

点。一是 AI 训练使用他人数据的合理使用认定标准不明。对于

AI 训练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范畴，尚未细化明确判断要素，

包括使用行为是否具备转化性、是否会对权利人的市场利益造成

实质性损害等核心考量维度，导致实践中裁判标准不统一。二是

商业与科研用途的边界划分不足。现行规则未对商业性 AI 训练

与科研性 AI 训练的合理使用范围作出明确差异化界定，导致在

实践中难以兼顾技术创新的发展需求与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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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。三是非法来源数据的合理使用争议。针对盗版数据、未经

授权获取的敏感数据等非法来源数据，其是否存在合理使用的豁

免情形，目前仍存在争议。 

二、当前人工智能合理使用数据面临的制度困境 

（一）制度存在空白，具体规则不明确 

一是人工智能专项规制体系缺失。我国尚未出台针对人工智

能数据合理使用的专项立法，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

法》虽明确训练数据需合法合规，但对数据来源合法性界定、流

转环节违法性传导等主要问题未作细化，仅依托《著作权法》《反

不正当竞争法》等传统法律构建多层保护体系，存在明显规制缺

口。二是非独创性数据保护标准模糊。相关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如

“刷宝 APP”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虽界定了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经

营性利益保护规则，但缺乏统一的权利认定标准与救济路径，导

致企业对数据投入的预期稳定性不足。三是全链条责任划分不

明。AI 模型训练、内容输出等环节的侵权责任边界，以及避风

港规则在 AI 平台的适用范围仅通过个案探索，未形成系统性规

则，增加企业合规不确定性，加剧企业法律风险顾虑。 

（二）制度弹性不足，平衡创新与保护的能力有限 

一是规则包容空间不足。现有制度以著作权优先，反不正当

竞争法兜底为核心，未明确转化性使用、小额使用等豁免情形，

对商业性 AI 训练的合理使用预留空间狭窄。二是创新激励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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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限。规则刚性过强导致企业因担心侵权风险放缓研发进度，难

以兼顾技术创新需求与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平衡。 

（三）跨域适配性弱，制约企业国际化布局 

一是规制体系差异显著。我国数据合理使用制度与欧美主流

框架存在区别，美国实行逐案裁量的合理使用机制，欧盟坚持先

授权后训练刚性规则，我国则缺乏明确细化的适配标准，企业难

以精准对接不同法域规则。二是跨域衔接机制不完善。虽然我国

已建立基础衔接框架，但尚需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国际合作，建立

数据授权、合规互认等合作机制，提高衔接的针对性和高效性，

促进企业出海。三是企业出海数据合规成本攀升。我国 AI 企业

出海需同时适配多法域数据合规要求，运营成本大幅增加，部分

企业因难以应对规制差异，被迫收缩国际市场布局。 

三、主要法域合理使用相关司法实践比较 

（一）我国无专门规则，数据合理使用边界有待司法实践探

索明确 

我国暂无针对 AI 数据合理使用的专门立法规则，司法实践

中依托《著作权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现有框架兜底调整，

通过典型案例逐步明晰裁判边界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某科

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具有重要

司法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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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案中，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经许可，擅自抓取搬运某科

技公司甲 APP 的短视频、用户信息及评论等数据，在其乙 APP

展示传播致内容同质化，某科技公司起诉后，法院认定其构成不

正当竞争并判令担责。该案明确了平台对其投入人力、物力培育

形成的、具有经营性价值的数据集合享有合法保护权益，同时界

定了未经许可抓取、搬运该类数据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行为，属

于不正当竞争这一侵权认定标准，为司法探索数据合理使用边界

提供重要参考。 

（二）美国以逐案裁量为主，配套政策强化创新激励 

美国以《版权法》第 107 条合理使用四要素为核心，实行逐

案判断模式，采用转化性使用和来源合规的判定标准。2025 年 6

月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审理的 Anthropic 案是训练数据合理使用的

典型判例，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使用海量书籍训练大模型

Claude，原告以其未经许可使用盗版书籍构建训练数据集为由，

指控其构成版权侵权。 

法院针对 Anthropic 的两类行为分别作出裁定，清晰界定合

理使用边界。一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书籍用于训练的行为，因具

备高度转化性被认定为合理使用。这种训练并非复制、传播或替

代原作，而是让模型通过学习文本逻辑形成独立的文本生成能

力，类似人类阅读书籍积累素材后进行创作，契合版权法促进创

造力发展的核心目的。二是存储并意图使用 700 万册盗版书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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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被明确认定为版权侵权，不享有合理使用豁免。此外，美

国通过《AI 行动计划》将 AI 数据合理使用规则优化纳入政策议

程，在国防军事领域推动 AI 与数据合规深度结合，形成司法个

案指引与政策相协同，实现创新与规制的平衡。 

（三）欧盟坚持先授权后训练，以立法主导构建合规体系 

欧盟坚持先授权后训练刚性原则，仅为科研用途的合理使用

预留有限例外，2025 年 11 月德国慕尼黑法院审理的德国音乐版

权协会（GEMA）诉 OpenAI 案是训练数据使用边界的典型判例。

该案核心围绕模型训练数据的授权义务展开，原告 GEMA 指控

OpenAI 在训练大模型时，未经授权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歌词作品，

模型生成内容时存在记忆并复刻歌词片段的行为，构成版权复制

侵权。 

该案中法院支持了原告诉求，认定商业性 AI 训练属于对版

权作品的实质性使用，必须事先获得权利人授权，即便模型未完

整复制原作，仅提取片段信息也需履行授权程序；同时明确，欧

盟《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》《人工智能法案》构建的全链条规

制体系，优先于个案裁量。欧盟凭借成熟市场规模，使该裁判逻

辑辐射全球，全球 AI 企业进入欧盟市场均需遵循先授权后训练

规则。其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可能是欧盟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相

对落后，目前尚未拥有能与中美头部企业抗衡的成熟大模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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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启示与建议 

（一）借鉴欧美司法实践经验，建立健全 AI 数据合理使用

规则体系 

借鉴欧美实践经验，进一步明确使用目的、数据性质等核心

考量维度，增设数据合理使用场景例外情形，划定商业与公益使

用边界。统筹权利人权益与使用者利益平衡，明确侵权认定与免

责要件，完善数据合理使用的司法判定与监管规范。 

（二）完善数据产权保护体系，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

一是明确多元数据的产权归属规则。个人信息数据强化知情

同意原则并明确企业有限使用权，企业数据以实质性投入确认整

理者权益，公共数据明确政企使用边界并鼓励合规二次利用。二

是推进数据确权登记制度落地。深入推广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试

点，明确登记证的法律效力、适用范围及查询流程。三是构建数

据产权流转保障机制。完善交易规则与风控体系，明确数据流转

中的权利义务转移标准；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流转全流程追

溯，保障产权人权益，降低数据滥用风险。 

（三）强化协同共治，构建产业良性生态 

一是构建全流程合规管控体系。鼓励、指导企业建立数据来

源审查、版权核验机制，留存投入凭证与合规记录。二是强化数

据合规能力建设。鼓励行业协会针对核心版权数据、普通经营数

据、公共数据数据制定差异化的合理使用规范，加强数据使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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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业自律。指导企业部署数据脱敏、侵权识别、区块链追溯等

措施，适配 AI 全链条合规需求。三是适配跨域经营合规要求。

跟踪美欧数据合理使用制度态势，针对不同法域规制特点，联合

发布跨域合规指引，指导企业动态调整数据使用策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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